e el R B E R AN 3 (DR PR
4% B % § 3 %1015

.

‘\E—‘
u
—h

7

s
|

o

o
P
—=\

Pt

N

—\
~
e §

N
T
T
i

'3
a\

o
k.
7

AORIZA R F R
AR 4 iz A

PAFEARGRREFSEIRATE > AR ARII4£6"
24P = W HEA R L DA 4o
E
MEREFTREAMETZBPTF S HA 2 pAR-F
—trEI Y e p AR FHR L REEFFALIT R
2 A o
2 H Ao B W o
FRR ORI REEET LT - o ed R
AEAE - B EERE
T9sEd
- AR BEP ﬂﬁ%m%ﬁﬂ@n*w@%iﬂﬁiaﬁﬁﬁ
(AAREFI0TE ) » PAENEFNZ 53800 2 &
o F R 2By od o @nEaa LA £ AKP o
Z v RAAR D AZER DI MEA00-00005L s * ) R AR
1224 11p ™ =644 25 > 757 FROOMOF 05232
SZ AR N Rl FIERED R KR R AF F Fr
B & B 5 g000-00008Lp * 23 (TH AL D IH) o K
%iﬁﬁ£ﬁ33Wﬁvﬁwkﬁ?@ﬁ%de53?B£1
wigp (7 B #242,9027 ~ %0439, 247~ ~ 1§11, 124

l
%>’@?; AR e B0 F RN FI91E225 %

\\%

bz

£



i

Vi

I~

2 FDSEF IR T A AEIFREZ o ¥ P L
R R2353,273~ » 2 pAese g hidid2 B p Al
Wk BFESFE A5 E 2L

M R EREAY El I E SRR NP2 3

b
S
ETIR
—-\:\\
e
i
=
b
=

RELIRIRER  EHRARNNE CRERH T
BABFEBSABERAATRFE A ZRHE A
H &~ fﬁ'ﬁj UM EZILHEB 7D AR P IRT D L
SPRRIEIARGHRE T I FLEPEFGE TR (
EH11339F ) o * AL 5 &2 v A3 6
i%’”%ﬁﬂa#ﬂﬁ%wx«if»k@nmﬁ$3ﬁ~$
B2 RTOMPPI/OHETRLEZIRIIT A RE RS
@%%%Kﬁﬁﬁiﬁﬁaéﬁﬁ » B EiR R ERT
AR RN LY S

R R AR R 2 B BB
TR fe 2 & 2 (BAe B IR AT R S
TH) 0 F ERBERTTER %I %if&.g% s RIR= Al S Y
25T HFRAERANEIH TR 4L iﬁxﬁifﬁj’uf’t

4T B B R L %ﬁfﬁ%@iﬁoﬁlﬁ
A M2 24 Y * 353,273~ » 7 F i#242,902~ ~ %39, 2
47£‘JL?7LIMﬂ*’$ﬂ’Mi§ 4 TP RRIR
FRE L FBFLEPHEIE (A ARE 51923739
) om hXBdms MEENA2ZBAR > HUATE & L K
FIT2EFE R AFETREEGER > pREF E4TEN
B dets o e RIS o ik TRl BT AW
YA ARFAMBI LR AEHEY 2 [ 2
RS SYENE L

_.
%
:

TR F £ 4T E10004 2369 ¥
LT RAPERFHEFCERLT T HLFT AR
3T ’L‘—t'«w)é‘“/ziﬁ ] E R EE R HR o R
ABIEE RFFRY 2 BAF TR EL B E 2
ﬁlg-ﬁ’legéLJo,ﬁa_.@meMﬁ5a Ll



-k%¢~JLLﬂ%,ﬁ%¢W#éé

HRGET (ii%%ﬁﬂﬁ)’iiﬁiﬁgiﬁ%n
2#2%11p > 2@ @*229% > P 7
PR 569,948 (At 2 igﬁ) » T ML F 2
HEIA TR EL KA A AL R R B
180,319~ (3+& s ¢ F & F * 69,948~ +%7%39, 247~
1 F71,124~=180,319~ )
Felip i m T o f-;%ﬁ;w «:?f-ﬁﬁ& B kEdp g4
L a AZHHR pR  fBEF T o G
Axer @ FE TR *xﬁ%"r&ﬁzﬁ»ggx SIS
iiﬁif':fr*‘ B G - 2ok Buz Faro i H 4

A
B ey LR LT P B R

\\\Xr

=t

03 A Bl Zf P v o AR REREFEL 2RI
FITREFT > 2 ATENPRN2L g8 G  HFH a,sa!g,é;bpa ,
},‘%!4 «_:I_T\%L\/_L ‘/\,Aj B ﬂ\’%ﬂ*ﬁ‘ﬂ‘i@?ﬁ» 2 4¥p T]1]14£5H”
24p (LAIRE % 89?)%\\12-1@&? 4, %vﬁfg‘d ' I

TS N ¥4
s BTF e

St RA REEE LR RGN 2R MG FRa
+ 4% 1180,319~ % p 114#57 24p A2 5 p & #fa‘»;tﬁ
TIFF A 20 H 2418 > 55 B B3 H3F - i e

%ﬁ’miﬁﬁ’ﬁﬂ@WO
TR B AR T AAR L PLIL M F R AEHRE Y
38911;%?1:5%?3%11«%&%’ EBE T 2 BT
T kP 3 *2;2%791» o
i EN Y| 114 ¥ it 3 8 p
TRHEAREE T ORBE
GR R ATER o

—\\

s L p2ZABHEN v AR

iiu_—ﬁ#-C@ x) -

b
i
mj



v B EN & 114 = 7 : 8
A U

it

FTERFR (I EE (F7EW) FEHEERE (FTEH)

EAE: 242, 902x0. 369=89, 631 242, 902-89, 631=153, 271

¥ 2F 153, 271x0. 369=56, 557 153, 271-56, 557=96, 714

¥ 3& 96, 714x0. 369x(9/12)=26, 766

96, 714-26, 766=69, 94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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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10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沈明芬  
            陳敬穆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頡宇律師
被      告  陳建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參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在監服刑而表明不願到庭，有出庭意見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民國112年2月11日下午6時44分許，行經宜蘭縣○○鄉○道0號32公里北側向內側處，不慎撞擊由原告承保、訴外人黃秀琴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經維修實際支付新臺幣(下同)353,273元之維修費用（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原告並已依約賠付。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3,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頭城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39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而原告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五、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被告因前開過失肇致本件車禍，並致系爭車輛受有損害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就系爭車輛損害負賠償責任。本件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353,273元，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有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7、39頁）。而系爭車輛有關零件部分之修復，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則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必要修復費用。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係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迄本件事故發生時即112年2月11日，已使用使用2年9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9,948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另關於工資及烤漆部分，因無折舊之問題，是以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180,319元（計算式：零件費用69,948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180,319元）。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上開損害，為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5月24日（見本院卷第89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319元及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爰予駁回。
八、本件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值（新臺幣）

		折舊後價值（新臺幣）



		第1年　 

		242,902×0.369=89,631

		242,902-89,631=153,271



		第2年 

		153,271×0.369=56,557

		153,271-56,557=96,714



		第3年

		96,714×0.369×(9/12)=26,766

		96,714-26,766=69,948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10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沈明芬  

            陳敬穆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頡宇律師

被      告  陳建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

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參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在監服刑而表明不願到庭，有出庭意見調查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07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民國1

    12年2月11日下午6時44分許，行經宜蘭縣○○鄉○道0號32公里

    北側向內側處，不慎撞擊由原告承保、訴外人黃秀琴所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

    車輛受損，經維修實際支付新臺幣(下同)353,273元之維修

    費用（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

    ，原告並已依約賠付。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

    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353,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

    述。　　

四、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

    察大隊頭城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

    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中部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1至39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

    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而原告既已

    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

    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五、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

    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

    折舊），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被

    告因前開過失肇致本件車禍，並致系爭車輛受有損害等情，

    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就系爭車輛損害負賠償責任。本件原

    告支出之修復費用353,273元，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

    47元、工資71,124元，有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

    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7、39頁）

    。而系爭車輛有關零件部分之修復，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

    之舊零件，則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

    以扣除，始屬必要修復費用。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

    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

    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

    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係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

    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迄本件事故發生時即112年2

    月11日，已使用使用2年9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

    估定為69,948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另關於工資及烤漆

    部分，因無折舊之問題，是以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18

    0,319元（計算式：零件費用69,948元＋烤漆39,247元＋工資7

    1,124元＝180,319元）。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上開損害，為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5月

    24日（見本院卷第89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180,319元及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請求，則屬無據，爰予駁回。

八、本件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值（新臺幣） 折舊後價值（新臺幣） 第1年　  242,902×0.369=89,631 242,902-89,631=153,271 第2年  153,271×0.369=56,557 153,271-56,557=96,714 第3年 96,714×0.369×(9/12)=26,766 96,714-26,766=69,948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10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沈明芬  
            陳敬穆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頡宇律師
被      告  陳建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參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在監服刑而表明不願到庭，有出庭意見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民國112年2月11日下午6時44分許，行經宜蘭縣○○鄉○道0號32公里北側向內側處，不慎撞擊由原告承保、訴外人黃秀琴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經維修實際支付新臺幣(下同)353,273元之維修費用（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原告並已依約賠付。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3,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頭城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39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而原告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五、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被告因前開過失肇致本件車禍，並致系爭車輛受有損害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就系爭車輛損害負賠償責任。本件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353,273元，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有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7、39頁）。而系爭車輛有關零件部分之修復，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則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必要修復費用。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係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迄本件事故發生時即112年2月11日，已使用使用2年9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9,948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另關於工資及烤漆部分，因無折舊之問題，是以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180,319元（計算式：零件費用69,948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180,319元）。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上開損害，為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5月24日（見本院卷第89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319元及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爰予駁回。
八、本件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值（新臺幣）

		折舊後價值（新臺幣）



		第1年　 

		242,902×0.369=89,631

		242,902-89,631=153,271



		第2年 

		153,271×0.369=56,557

		153,271-56,557=96,714



		第3年

		96,714×0.369×(9/12)=26,766

		96,714-26,766=69,948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10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沈明芬  

            陳敬穆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頡宇律師

被      告  陳建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捌萬零參佰壹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在監服刑而表明不願到庭，有出庭意見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民國112年2月11日下午6時44分許，行經宜蘭縣○○鄉○道0號32公里北側向內側處，不慎撞擊由原告承保、訴外人黃秀琴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經維修實際支付新臺幣(下同)353,273元之維修費用（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原告並已依約賠付。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3,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頭城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39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而原告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五、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被告因前開過失肇致本件車禍，並致系爭車輛受有損害等情，已如前述，則被告自應就系爭車輛損害負賠償責任。本件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353,273元，含零件242,902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有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原服務廠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37、39頁）。而系爭車輛有關零件部分之修復，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則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必要修復費用。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係109年5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頁），迄本件事故發生時即112年2月11日，已使用使用2年9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69,948元（詳如附表之計算式），另關於工資及烤漆部分，因無折舊之問題，是以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180,319元（計算式：零件費用69,948元＋烤漆39,247元＋工資71,124元＝180,319元）。

六、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上開損害，為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5月24日（見本院卷第89頁）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319元及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爰予駁回。

八、本件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值（新臺幣） 折舊後價值（新臺幣） 第1年　  242,902×0.369=89,631 242,902-89,631=153,271 第2年  153,271×0.369=56,557 153,271-56,557=96,714 第3年 96,714×0.369×(9/12)=26,766 96,714-26,766=69,948 







